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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 及其相关概念, 如 “大同” “玄同”,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同”
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 “同” 也普遍被理解为 “相同” 或 “同一”。 基于 《墨经》 的定义, 我们可对 “同”
形成一个新的理解, 即 “异而之一”。 这种理解能从语源学和文本证据中得到支持。 “异而之一” 不仅代表

墨家对 “同” 的理解, 而且反映了先秦不同思想流派对 “同” 的共同立场。 同时, “异而之一” 为理解

“同” 概念提供了崭新视角, 也为进一步研究 “同” 及其相关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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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1613-1620 页)。 本文将对这两个段落进行讨论。 此外, 刘梁的 《辩和同》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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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为先秦经典文献常用概念, 并在中国哲学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 较之其他术语,
“同” 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是弥补这种遗憾的第一次尝试。

 

理解 “同” 存在如下困难。 首先, “同” 蕴含正面与负面的含义。 例如, 在 《论语·子路》 中,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这里的 “同” 具有负面的含义并与 “小人” 的行为关

联。 《国语》 《左传》 甚至认为, 与导致成功和繁荣的 “和” 相比, “同” 通常导致失败, 故应该避

免。① “同” 也被赋予正面的含义, 如由之组合的 “大同” 和 “玄同” 概念。 《礼记·礼运》 便将

“大同” 描绘成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 而 “玄同” 代表着道家传统中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② 其次,
对 “同” 不同的翻译进一步导致对 “同” 理解的混乱。 例如, “同” 可翻译为 “相同”, 而有时也翻

译为 “同一”。③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同” 的确切含义呢?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 对 “同” 作了如下定义, 即 “同, 异而俱于 (是) 之一也” (以下简称

“异而之一”),④ 《墨经》 还详细阐释了 “同” 的不同类型。 《墨经》 的定义也与东汉 《说文解字》
相印证。 《说文解字》 将 “同” 定义为 “合会”。⑤ “合” 与 “会” 皆指涉 “不同事物为一”,

 

即 “异

而之一”。 另一字典, 成书于魏晋时期的 《广雅》 对 “同” 的理解也与
 

《墨经》 一致, 认为 “合,
同也”。⑥ 由此可见, 《墨经》

 

对 “同” 的定义汉代以来已经被接受。
 

因此, 区别于将 “同” 理解为 “相同” 或 “同一”, 本文亦将 “同” 理解为 “异而之一”, 并以

《墨经》 的定义为起点来解释 “同” 在早期文献中的用法。 本文第一部分侧重于研究 《墨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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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定义, 并分析不同类型的 “同” 如何与 “异而之一” 关联。 笔者认为, “异而之一” 可以更

准确地描述为: 当不同的 X
 

(其中 X 可以是属性、 特征、 实体等) 之间, 至少都具有一个 Y
 

(其中 Y
可以是属性、 特征、 实体等), 不同的 X (因为 Y) 而合为一。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语源学与文本考

据, 证明 “同” 在我国早期文献中必然具有 “异而之一” 的含义。 第三部分探讨 “同” 在不同哲学

文献中的 “正面” 与 “负面” 意涵, 并指出: 先秦的 “同” 绝非简单地作为与 “和” 对立的、 具有

负面意涵的观念而被使用, 更重要的是代表着理想的社会或精神状态。

一、 “异而之一”: 《墨子》 对 “同” 的理解

让我们的讨论从 《墨经》 对 “同” 的定义开始。 “同, 异而俱于之一也”。 此定义表明 “同” 涉

及 “异”。 《墨经》 还将 “异” 分为 “二” “不体” “不合” “不类” 四种类型, 并分别解释如下:
“二必异, 二也。 不连属, 不体也。 不同所, 不合也。 不有同, 不类也。”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

二》)
《墨经》 认为有四种类型的 “同” 对应四种 “异”, 即 “重” “体” “合” “类”, 并对这四种

“同” 做出如下解释: “同: 二名一实, 重同也。 不外于兼, 体同也。 俱处于室, 合同也。 有以同,
类同也。”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 我们可以列举关于这四种类型的 “同” 对应的例子: 第一

类, 如孔丘和孔子这两个名字指涉的是同一个人; 第二类, 如脚和手同属于身体的一个部分; 第三

类, 如 A
 

和
 

B
 

同在一个房间里; 第四类, 如马和狗同属于 “动物” 类。
那么, 如何用 “同” 的定义即 “异而之一” 来解释这四种 “同” 与 “异” 的关系呢? 第一类

“同” 与 “异” 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名称, 如孔子和孔丘 (异), 是指同一个孔子 (同)。 第二

类 “同” 与 “异” 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身体不同的部分, 如脚和手 (异), 隶属于它们共同的身体,
 

成

为一个整体 (同)。 第三类 “同” 与 “异” 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不同实体 (异) 对于它们共处的一个

房间而言, 是同位于一个地方 (同)。 第四类 “同” 与 “异” 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不同实体如马和狗

(异), 相对于类如动物而言, 属于一个类 (同)。
应当指出, 《墨经》 “异而之一” 中的 “一” 的含义仍不确切, 需要进一步解释。 根据四种类型

的 “同”, 相应地, “一” 可以是不同名称所指的 “一个实体”, 或不同部位构成的 “一个整体”, 或

实体所在的 “同一个位置”, 或实体所属的 “同一类”。 我们通常理解的 “一” 属于第三种意义, 即

不同实体成为一个整体。 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墨经》 所理解 “一” 的内涵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更

为复杂。 以下对 “一” 的讨论, 笔者采用 《墨经》 的理解。
 

我们已经讨论了 《墨经》
 

中 “异而之一” 与
 

“同” 所对应的四种关系。 为论述方便, 笔者将

“异而之一” 称为 “定义 A”, 认为该定义还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 “定义 B”: 当不同的 X (X 可以是

属性, 特征, 实体等) 彼此皆含有 Y ( Y 可以是属性, 特征, 实体等), 不同的 X
 

(对 Y 而言)
为一。

 

运用 “定义 B”, 上述四种类型的 “同” 可以被进一步解释。 对于第一种类型的 “同”, X
 

是名

称, Y
 

是具体的人。 例如, X 代表孔丘和孔子这两个名称, Y 代表名称所指涉的孔子这个具体的人,
因此, 孔丘和孔子这两个名称, 相对孔子这个具体的人, 实际所指为 “一”。 对于第二个类型的

“同”, X
 

指涉的是身体的部分, Y
 

是身体。 例如, X
 

表示脚和手, Y
 

表示身体, 那么, 脚和手, 对于

身体而言, 组成整体 “一”。 对于第三个类型的 “同”, X
 

是实体, Y
 

是一个房间。 例如, X
 

表示椅

子和桌子, Y
 

表示椅子和桌子所在的房间, 那么, 椅子和桌子, 对于房间而言, 属于一个地点。 对于

第四种类型的 “同”, X
 

是实体, Y
 

是类。 例如, X
 

表示狗和马, Y
 

表示动物, 那么, 狗和马对于

“动物” 这个类而言, 属于一类。
此外, 由于 《墨经》 对 “同” 的定义涉及 “一” 的概念, 进一步分析 “一” 这个概念可以加强

我们对 “同” 的理解。 艾文贺 ( Ivanhoe) 关于 “一” 的讨论富有启发。 艾文贺区分了中国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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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五种不同意涵, 并提供了对应的例子:
即使是像 “一” 这样看似简单的概念, 也是复杂的: 事实证明, 有不止一种方式可以成为

“一”。 最强程度的 “一”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从数字意义而言是 “一”: 克拉克肯特和

超人是一人。 一些根据 “盖亚假说” 为环境问题辩护的人, 对 “一” 的理解程度要弱一些———
我们可以称之为 “自然是一个混合的整体” 假说———他们认为, 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密不可分

并相互交织的。 两个或两个多的东西也可以是 “一”, 当它们作为一个单一的有机身体的一部分

之时: 比如我的手臂与我身体的其他部位成为 “一”。 这个 “一” 通常与成为单一生态系统的

“一” 的含义相混淆。 然而, 在后一种情况下,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像前者那样直接或重

要。 排除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可能会改变系统, 但很少会导致系统崩溃或直接和立即影响所有其

他部分; 砍掉一个人的手臂或头部会有更直接和可怕的结果。 第五种方式的 “一” 是作为一些

传统、 机构、 团队、 俱乐部或团体的成员。①

就不同实体成为 “一” 而言, 这五种意涵是从最强程度的 “一” 过渡到最宽泛程度的 “一”: 最强

程度的 “一” 是数字相同的 “一” (numerical
 

identity),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数字意义上的相同;
第二种程度的 “一” 弱于第一种, 如 “作为混合整体的自然” 的 “一”; 第三种程度的 “一” 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组成有机身体的 “一”; 第四种程度的 “一”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属于单一

的生态系统; 第五种程度的 “一”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构成一个传统、 机构、 团队、 俱乐部或

团体等等。
应当指出, 艾文贺是从 “人类中心主义” 的立场对 “一” 进行讨论的。② 即使如此, 除了第二

种类型的 “一” (基于 “盖亚假说”), 其他四种类型的 “一” 皆能与 《墨经》 所讨论的四种类型的

“同” 对应。 “同” 与 “一” 最强程度的对应是, 如艾文贺所举的例子, “克拉克肯特和超人是一

人”。 这个例子对应于 “重同” ———二名一实。 第三种是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 这与 “不外于兼” 的

“体同” 对应。 第四种是组成单一生态系统。 艾文贺认为, 从这层意义而言,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不如第三种直接或重要, 因为切断一个人的手臂或头部会立即产生可怕的后果, 而移除生态系统的重

要成员很少会导致系统崩溃或直接影响其他部分。 显然, 这种意义可以由 《墨经》 的 “合同” 进行

解释: 处于一个 (地方或生态系统) 中的实体, 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 艾文贺的第五种

“一” 与 《墨经》 的 “类同” 对应: 某人与其他人一起共属于一个传统、 机构、 团队等等, 而结合

为 “一”。
此外, 虽然艾文贺的第二种类型的 “一” 无法对应 《墨经》 中的四种 “同”, 但这种意义的

“一” 很容易被 “同” 的定义所解释: 不同的实体或元素共属于一个整体———就共属于这个整体而

言, 它们皆为 “一”。
综上可知, 《墨经》 对于 “同” 的 “异而之一” 定义充分表达了 “同” 的意涵。 下部分, 笔者

将以语源与文本的证据进一步阐释这个定义。

二、 “同” 的语源与文本考据

让我们先考察语源证据。 “同” 这个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 刻为 。③ 该字形由两部分组成:
上半部分 和下半部分 。 对于 “同” 的字形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为: 上半部分代表供四个人搬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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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东西的工具, 下半部分代表口; 工具与口的组合表示一种工作状态———四个人通过遵循口头命令互

相协调以完成任务。① 简言之, 这一解读意为: 不同的人, 根据一个口头命令, 形成完成任务的

整体。
第二种解读也把下半部分解释为口, 但将上半部分理解为 “凡”,② 其含义是 “最括”;③ 由

“口” 和 “凡” 组成的 “同”, 可以理解为 “不同的声音汇聚”。④ 根据这个解读, “同” 意味着不同

的声音, 从音调或旋律而言, 汇聚为一个整体。
 

总之,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解读, “同” 都意味着不同的实体 (比如人或声音) 分享某种属性 (例

如命令、 音调或旋律), 于是, 他们 (即人或声音) 成为一个整体。
 

除了字源学的解释, 早期文本中关于 “同” 的不同用法也与 《墨经》 “同” 的定义相一致。 在

《诗经·车攻》 “射夫既同” 和 《诗经·文王有声》 “四方攸同” 中, “同” 表示: 不同的人, 因为某

一个命令或权威, 成为 “一”。 而在 《尚书·禹贡》 “鸟鼠同穴” 和 “四海会同” 中, “同” 描绘的

是不同的实体 (鸟、 鼠或者河流), 因为共享一个地方 (如洞穴、 汇流处), 而会合为 “一”。
此外, 早期的字典也对 “同” 作了相似的定义。 《说文解字》 将 “同” 解释为 “合会”。 值得注

意的是, “合” 字在甲骨文中刻为 , “会” 字刻为 。 “合” 与 “会” 二字皆描绘一种状态: 上半部

分的 (象征青铜封面) 与下半部分的 (代表青铜容器) 相匹配。 “合” 和 “会” 的区别在于,
“会” 字中间多了 ———代表存储在青铜容器里的物体。⑤ 但是, 很明显, 两者都表示上青铜盖和下青

铜容器之间的匹配。 因此, “合” 和 “会” 都意味着不同的实体 (盖和青铜容器), 通过共享某些方

面 (盖和青铜容器之间的接触部分), 成为一整体。⑥ 此外, “合” 与 “会” 在 “妻子好合” (《诗经

·常棣》)、 “九合诸侯” (《论语·宪问》)、 “与西戎会以伐周” (《国语·郑语》)、 “会于汶” (《尚

书·禹贡》) 等短语中, 都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实体 (如人与河流), 因为共享某个方面 (如意愿、
动机、 政治的目标或地点), 成为 “一”。

除了单独的 “同” “合” “会”, “同” 与 “合” “会” 组成的表述 (如 “合同” “会同”) 也可

以通过 “同” 的定义进行解释。 如 “四海会同” (《尚书·禹贡》)、 “八方会同” (《逸周书·周书

序》)、 “合同死生之形” (《淮南子·要略》)、 “天下合同为一” (《论衡·异虚》), 其中 “会同” 与

“合同” 都指不同的实体 (如四海、 不同的人、 对生死不同的观点), 因为共享某一方面 (一个地点、
一个理解或一个政治权威), 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 语源和文献考据表明, 《墨经》 将 “同” 定义为 “异而之一”, 不仅代表墨家对 “同” 的

理解, 而且也为早期中国思想者普遍认同。 明确定义了 “同” 以后, 下一部分, 笔者将运用该定义,
聚焦特定文本, 分析 “同” 的正面与负面意涵。

三、 “同” 的正面与负面意涵

许多早期的思想家已经注意到 “同” 的负面意涵, 如 《国语》 《左传》 皆将 “同” 看作与 “和”
对立的具有负面意涵的观念。 《国语》 《左传》 对 “同” 有详细的论述。 虽然两个文本中的情节发生

于不同的时代、 涉及不同的人, 但两个文本呈现的主题和修辞非常相似: 两种论述都源于政治层面的

关切; 为了论辩 “同” 在政治中是不可持续的, 两个文本都使用类似的比喻, 如烹饪和音乐, 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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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学勤等编: 《字源》,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第 680 页。
 

详细的讨论参见李圃: 《古文字诂林》 第七册, 第 81-84 页。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第 681 页。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9 年, 第 1450 页) 对
“同” 字的演变也有详细的讨论。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第 92 页) 理解为 “凡口为同”。 日本学者高田忠
周也认为, “同” 可理解为 “众口同和” 与 “众口同音”。 参见李圃: 《古文字诂林》 第七册, 第 82 页。
李圃: 《古文字诂林》 第七册, 第 405 页。
许慎 《说文解字注》 (第 223 页) 认为, “会, 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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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烹饪或音乐中的 “同” 只能导致无味的菜肴或单调的音乐。① 上述两种政治论述都以烹饪和音乐比

喻的原因, 是政治活动、 烹饪和音乐都涉及
 

“异而之一” 的相同过程。 请看 《左传》 的论述:
和如羹焉, 水火酰醢盐梅, 以烹鱼肉, 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及, 以泄其

过, 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 而有否焉, 臣献其否, 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
而有可焉, 臣献其可, 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②

制作一锅鱼汤, 需要水、 醋、 菜、 盐、 梅和鱼等食材混合, 这意味着不同的成分, 形成了一个整体

———鱼汤。③ 然后, 文本转向音乐的比喻:
声亦如味, 一气, 二体, 三类, 四物, 五声, 六律, 七音, 八风, 九歌, 以相成也, 清浊大

小, 长短疾徐, 哀乐刚柔, 迟速高下, 出入周疏, 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 以平其心。④

一首曲子涉及不同的音符汇聚成整体的过程。 在政治生活中, 不同的意见 (如来自首长和部下) 互

相协调形成一个决策的过程, 也是发生
 

“异而之一” 的过程。 此外, 自然的运作也涉及 “异而之

一”。 《国语》 说: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 以成百物。”⑤ 在这种情况下, “异而之一” 过程是将不

同的元素 (如土壤、 金属、 木材、 水和火
 

) 混合在一起以形成万物。 因此, 烹饪、 音乐演奏、 政治

协商和自然的运行都可以通过 “异而之一” 得到理解: 不同的 X (如成分、 声音、 意见和元素), 通

过分享 Y (如原则), 成为一个整体。 虽然这些例子没有被称为 “同”, 但它们实际上属于广义的

“同”。
那么, X 如何成为一个整体取决于他们分享什么样的 Y。 《国语》 和 《左传》 讨论过两种不同的

Y。 第一种 Y 表示 “和”, 指 X 之间的平衡和相互转换。⑥ “和” 可被视为适用于自然和社会运作中每

项活动的原则。 在烹饪中, 不同的配料, 通过分享和谐原则, “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 成为可口的

佳肴。 在音乐表演中, 通过分享和谐原则, “清浊大小, 长短疾徐, 哀乐刚柔, 迟速高下, 出入周

疏, 以相济也”, 不同的声音构成令人愉悦的乐曲。 在自然的运行中, 不同的元素 (土壤、 金属、 木

材、 水和火等), 通过分享和谐原则, 即相互平衡和转化,⑦ 产生新的物体。 在政治谈判中, 不同意

见 (首长和部下) 通过分享和谐原则, 即互相协调与平衡, 最终形成明智的决策。⑧ 通过分享和谐原

则, 不同 X 互补、 平衡, 彼此互相完成, 每一个个体在整体中皆实现各自的全部潜力, 而形成一个

和谐的整体。⑨

与和谐原则相反, 《国语》 和 《左传》 还提出了一种狭义的 “同” 的原则。 这种特定的 “同”
的原则特指 X 之间排斥差异和多样性以达到彼此雷同的整体。 在烹饪、 音乐表演、 政治谈判和自然

运作中, 这种原则可以被描述为不同的 X (成分、 声音、 意见和元素), 采用 “排除差异和多样性的

原则” (狭义的 “同” 的原则), 成为一个整体, 其中不同的 X 变得雷同。 《国语》 和 《左传》 都认

为, 在一个整体中, 如果其中的 X 都是雷同的, 那么这个整体将不会让人愉悦 (如乏味的羹与单调

的音乐), 或是不明智的, 甚至会导致失败 (如在政治决策中), 或成为贫瘠的环境 (如在自然

中)。 因此, 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狭义的 “同”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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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国语》, 第 515-516 页; 《春秋左传正义》, 第 1613-1620 页。
《春秋左传正义》, 第 1613 页。
即 “和五味以调口”, 见 《国语》, 第 515 页。 此表述也涉及将不同的调料合为整体的过程。
《春秋左传正义》, 第 1614-1619 页。
《春秋左传正义》, 第 515 页。
Li,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Harmony,
 

p. 27.
如,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也认为不同的元素互相平衡调和, 方能
孕育生命、 生长、 茂盛。 《国语》, 第 515 页。
如 “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 见 《春秋左传正义》, 第 1622 页。
Li,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Harmony,
 

p. 27.
如 “以水济水”, “君所谓可,

 

据亦曰可,
 

君所谓否,
 

据亦曰否” (《春秋左传正义》, 第 1619-1620 页); 又如 “声
一无听” “味一无果” (《国语》, 第 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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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根据 “异而之一”, 《国语》 和 《左传》 呈现了两种类型的 “同”。 一种类型的 “同” 是

和谐———通过平衡、 补充和完成彼此, 不同的 X 成为和谐的整体。 第二种类型的 “同” 是排除差异

和多样性, 因此不同的 X 变成一个整体 (其中 X 变为雷同)。 这种类型的 “同” 通常会导致贫瘠和

无法持续的状态。 相比之下, 第一类型的 “同” 追求差异和多样性, 故将带来延续和繁荣。① 因此,
《国语》 说 “务和同也”。② 换言之, 遵循和谐原则的 “同” ———正面的意涵———是值得追求的, 而

追求狭义 “同” 原则的 “同” ———负面的意涵———是需要避免的。③

正面意涵的 “同” 也可以 “和同” 表述。 除了 《国语》, “和同” 还出现在其他早期文献中。 这

些文献呈现了两种层面的 “和同”。 在社会层面, “上下和同” (《礼记·孔子闲居》) 与 “欲其人之

和同以听令” (《管子·法禁》) 指不同的人共享和谐原则, 成为和谐的整体。 在宇宙层面, “天地和

同” “万物和同” 中的 “和同” 表示不同的实体 (如气、 万物) 通过和谐原则, 组成和谐的宇宙整

体。④ 此外, “和一”, 如 “群居和一之道” (指不同的人因和谐的原则而成为一个整体),⑤ 所表达的

意涵与政治上的 “和同” 一致。 “和同” 与 “和一” 都将导致一个 (在社会或宇宙层面上) 理想状

态的整体。 这个理想的整体乃由不同实体之间的和谐化过程而形成。
因此, “同” 绝非仅仅作为与 “和” 对立的具有负面意涵的概念而被使用。 恰恰相反, 作为正面

意涵的 “同” 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得到全面发展。 墨家、 儒家、 道家都将 “同” 视为核心概念, 各学

派皆发展出具有鲜明特质的 “同” 理论。
墨家鉴于天下百姓各持不同观点, 互相争执, 导致 “父子兄弟作怨恶, 离散不能相和合” (《墨

子·尚同》), 提出了 “尚同” 理论。 “尚同” 理论认为, 天子具有核心作用, 只有天子能够 “壹同”
(《墨子·尚同》) 天下不同的意见, 能够凝聚不同的观点而达成统一。 天子如何 “同” 天下之义呢?
《墨子·尚同》 认为, 天子需要发政令告知天下百姓:

闻善而不善, 皆以告其上。 上之所是, 必皆是之, 所非必皆非之, 上有过则规谏之, 下有善

则傍荐之。 上同而不下比者, 此上之所赏, 而下之所誉也。 意若闻善而不善, 不以告其上, 上之

所是, 弗能是, 上之所非, 弗能非, 上有过弗规谏, 下有善弗傍荐, 下比不能上同者, 此上之所

罚, 而百姓所毁也。
天下百姓对天子的 “同” 通过两方面体现: 一方面, 百姓由下至上绝对遵从正长、 里长、 乡长、 国

君以至天子的政令, 因为良好的行政治理需要整个社会对政府政令的高效执行; 另一方面, 百姓也需

向政府积极举荐贤能以及规谏官员的过失, 进而使政府的治理得当、 法令适宜。 换言之, 墨家的

“同” 理论绝非简单地消除百姓不同的意见, 而是主张: 百姓在绝对执行政府的法令的同时, 可以对

长官的执政效果进行反馈, 然后政府接受反馈, 调整、 改正相应的治理以形成更为适当的法令。 治理

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这种动态的交流促进有效的行政治理, 进而确保社会形成统一、 高效的和谐整体。
儒家的理想社会同样与 “同” 密切相关。 《礼记·礼运》 将此理想社会描述为: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

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

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在此理想社会中, 通过 “选贤与能”, 每个个体的能力皆能得到适当的施展; 通过 “讲信修睦”,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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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国语》, 第 515 页。
《国语》, 第 516 页。
钱耕森注意到 《国语》 中 “同” 的负面意涵, 但未充分讨论 “同” 的正面意涵。 钱耕森: 《史伯论 “和合” “和
生” “和同”》, 《衡水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6 期。
如, “天气下降, 地气上腾, 天地和同” (《礼记·月令》); 又如, “万物和同” (《淮南子·俶真训》)。
“群居和一之道” 与 “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 分别出现于 《荀子·荣辱》 与 《荀子·礼论》。 “和” 与 “一” 不
一定连用, 如 “和则一, 一则多力” (《荀子·王制》), 所表达的 “和谐整体” 的意涵与 “和一”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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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体皆能将亲伦之爱推及他人, 进而形成相互关爱的和谐状态。 《礼运》 将此理想的社会状态称为

“大同”。 “大同” 蕴含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 每个个体的个性与特征皆能得到保存与施展; 另一

方面, 个体之间形成互相关爱的和谐关系。
此外, 与墨家强调政令以形成社会的 “同” 相比, 儒家更强调 “礼”。 礼呈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 《礼运》 认为礼 “本于天, 淆于地, 列于鬼神, 达于丧祭、 射御、 冠昏、 朝聘”; 同时, 礼

“本于大一” “
 

必本于天”, 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根本的意义, 所以, 和谐社会的实现在于礼的实践,
即: “圣人所以治人七情, 修十义, 讲信修睦, 尚辞让, 去争夺, 舍礼何以治之?”

儒墨强调社会层面的 “同”, 而道家则将 “同” 与理想的精神状态相联系。 《老子》 第 56 章言: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塞其兑, 闭其门, 挫其锐, 解其分, 和其光, 同其尘, 是谓玄同。” 关于

“玄同” 的理解, 历来注释家解说不一。 如河上公认为, “玄, 天也。 人能行此上事, 是谓与天同道

也”,① 简言之, “玄同” 即 “与天同道”; 陈鼓应认为, “玄同” 为 “玄妙齐同的境界, 即道的境

界”。② 我们很难发掘充分的文本证据证明 “玄同” 是指 “与天同道”, 还是指 “道的境界”, 或其他

意涵。 尽管如此, 通过 《老子》 上下文, 我们可推断, 个体通过一系列的自我修养与行为, 将达到

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 即 “玄同”。
道家的其他文献, 比如 《文子》, 对 “玄同” 有更为细致的论述。 《文子·道原》 将个体的精神

修养与 “玄同” 相联系:
真人者, 大己而小天下, 贵治身而贱治人, 不以物滑和, 不以欲乱情, 隐其名姓, 有道则

隐, 无道则见, 为无为, 事无事, 知不知也, 怀天道, 包天心, 嘘吸阴阳, 吐故纳新, 与阴俱

闭, 与阳俱开, 与刚柔卷舒, 与阴阳俯仰, 与天同心, 与道同体; 无所乐, 无所苦, 无所喜, 无

所怒, 万物玄同, 无非无是。
达致 “玄同” 境界需通过一系列的修养方式: 注重内在的精神而非外在的物事, 追求 “无为” 以及

练气以达到与整个世界阴阳之气的平衡与和谐。 “玄同” 的理想状态由两个方面呈现: 一方面, 个体

内在的精神与情感达至和谐、 宁静的状态; 另一方面, 个体不再将一己成见施加于外在世界, 个体与

外在世界的区分最终消失, 进而形成和谐的整体。 此两方面的 “玄同” 状态也体现于如下描述中,
“故达于心术之论者, 即嗜欲好憎外矣, 是故无所喜, 无所怒, 无所乐, 无所苦, 万物玄同, 无非无

是”。③

简言之, 墨家的 “尚同”、 儒家的 “大同”、 道家的 “玄同” 或侧重于社会层面的 “同”, 或侧

重于理想精神状态的 “同”, 但这三种不同的 “同” 理论皆一致地呈现如下三种最基本的特征。 首

先, 三种理论, 从根本而言, 皆涉及 “不同” 个体如何为 “一” 的过程。 其次, 形成 “一” 的过

程, 绝非简单消除不同个体的特质与差异。 恰恰相反, 此过程注重个体特质的保存与发展 (如墨家

的 “尚贤”、 儒家的 “选贤”、 道家的 “治身”)。 再次, 个体间理想的关系也体现于为 “一” 的状态

中 (如墨家的 “兼爱”、 儒家的 “讲信修睦”、 道家的 “万物玄同”)。 因此, 先秦的 “同” 绝非仅仅

被简单地作为与 “和” 对立、 具有负面意涵的观念使用, 而是代表着理想的社会或精神状态; 它不

仅体现 “和” 的原则, 甚而言之, 乃为 “和” 的必然结果。

结　 语

将 “同” 定义为
 

“异而之一”, 不仅是墨家对 “同” 的理解, 而且是早期中国思想者对 “同”
的普遍观念。 “异而之一” 意味着 “同” 概念本身并不必然具有正面或负面的意涵。 “同” 的正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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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卡: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年, 第 217 页。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第 278 页。
《文子·九守》。 需要注意的是, 《文子》 其他章节也有类似表述, 如, “所谓道者, 无前无后, 无左无右, 万物
玄同, 无是无非” (《文子·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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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的意涵取决于特定的语境。 早期文献提出的 “同”, 一种指涉的是狭义的 “同” (相同) 原则。
此种狭义类型的 “同”, 通过排除多样和差异, 使不同的

 

X (如实体、 意见等) 变成彼此雷同的整

体。 这种类型的 “同”, 是不值得追求的。 另一种类型的 “同” 涉及和谐原则: 不同的 X, 通过互

补、 平衡、 彼此完成, 形成和谐的整体。 显然, 这种和谐的整体不能通过牺牲差异和多样以实现; 恰

恰相反, 多样性正是这个整体不可缺少的特质。 通过和谐的原则以实现的 “同” 才是值得追求的。
这在多元化的今天不无启示意义。

 

本文避免使用 “相同” 和 “同一” 等词语讨论 “同”, 并不意味着这些词与 “同” 不存在关联。
如上所述, 本文确实倾向甚或倡议, 与 “相同” 或 “同一” 相比, “异而之一” 能更准确传达 “同”
的意涵: 相异的 X, 通过分享至少一个 Y, 成为一个整体。 先秦思想家将 “同” 与 “异而之一” 联

系起来, 进一步发展对个人、 社会与宇宙层面 “同” 的系统而全面的理解。 这些理解尚待未来更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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